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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调查目的 

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00 吨/年食品氨基酸类项目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经济技

术开发区，项目的实施将会给湖州市长兴县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该项目的

建设还应满足当地规划要求及当地居民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为使当地公众了解本项

目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和监督作用，本公司在项目环评阶段进

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并把公众对项目的各种意见、要求落实到环评中。 

1.2 调查对象、方式与内容 

1.2.1 公众参与的依据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浙江省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

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

[2014]28 号）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在环评期间，按有关法律、规章和浙江省的有关要

求开展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2.2 公众参与的目的与原则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使公众了解本项目的情况，并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支持和

配合，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开展了现场张贴和网络公示，收集相关区域内公

众对项目实施的意见和建议，以提高项目实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次公众参与的原则：实行公开、平等和广泛的原则。 

1.2.3 公众参与的程序及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的程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

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要求，本次评价期间共进行了一次环评公示：形

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通过张贴公示及企业网站网络公示的形式告知公众有关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以 5.0km 为边长的矩形范围内，重

点是项目附近的单位、机关和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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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为体现公开、公正的原则，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

修订），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的环保工作，本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进行了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二)建设项目对

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四)

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要补充信息的

方式和期限；(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八)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九)当地环保部门、环评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联系电话及

联系人，项目审批部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公示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2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及相

关文件要求。 

2.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本公司在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2 日(共 10 个工作日)。 

网址：http://www.cxzyc.com.cn/ 

 

公示截图见图 3-1。 

 

http://www.cxzy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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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网络公示 

2.2.2 现场公示 

我公司在项目附近的村、学校等宣传栏处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在长兴县新开河村、官斗社区、古龙村、太湖街道、祥符斗村、上莘桥社区、杨

庄社区、杨湾社区、陈塘社区、钮店湾社区、陆汇头社区、晨光社区、白溪社区、陆

家斗社区、陈溪社区、长兴县金陵高级中学、长兴县雉城中学等对《长兴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技改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2 日(共 10 个工作日)。 

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3-2。



 

5 
 

  

长兴县第一小学 

  

新开河村 

 

 

长兴县金陵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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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社区 

 

 

官斗社区 

 

 

古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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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街道 

 

 

祥符斗村 

 

 

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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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莘桥社区 

 

 

杨湾社区 

 

 

陈塘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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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店湾社区 

 

 

陆汇头社区 

  

晨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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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溪社区 

 

 

长兴县八字桥社区 

 

 

长兴县雉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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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斗社区 

  

新溪社区 

 

 

留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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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斗村 

  

南张家浜村 

  

王浜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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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城街道所前社区 

  

雉城街道明珠路社区 

图 3-2 现场公示照片 

2.3 公查阅情况 

本公司在公司注册地(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所在地)设置了查阅场地，公示期间

无人查阅。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评公示期间，未接到相关的投诉和意见，公示证明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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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及其他方式提出的相关意见，未组织开展深

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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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次公众调查中，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环评要求本公司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做到污染源达标排放，减轻对周边环境

的污染。环评要求我公司相关部门督促和加强环保治理工作，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

放；本公司会对本项目进一步作宣传，以取得更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在项目建

设实施过程中，会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遵守国家有关政策，

并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衔接，以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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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内容 

本公司严格按国家、省的相关规定，组织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本项目公众参与

的所有公示照片、公示文本、公示证明等原件已由本公司存档并妥善保留，若有遗失，

由本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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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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